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温州

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宏丰”或“公司”）2022 年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温州宏丰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保障浙江宏丰铜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铜箔”）投资建设的年产

5 万吨铜箔生产基地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浙江铜箔增资 12,000.00

万元，其中 28,169,014 元计入注册资本，91,830,986 元计入资本公积。浙江铜箔

其他股东陈晓、温州欧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瓯秀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市瓯江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铜箔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625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94,419,014 元，公司对浙江铜箔的持股比例由 69.81%增加至 78.82%。 

本次增资对象浙江铜箔少数股东中陈晓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温州

欧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瓯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由公司核心员工（包含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组建的持股平台，其

中温州欧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包括公司董事严学文、陈林

驰、韦少华、周庆清、樊改焕，公司监事胡春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穆成法、范

承成、庞昊天、张辉、黄建斌、张权兴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晓、严学文、陈林驰、韦少华、周庆清、樊改焕回避表决，

关联监事胡春琦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一致同意本次增

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宏丰铜箔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陈晓 

4、注册资本：6,625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24 日 

6、住所：浙江省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昆鹏街道瓯锦大道 5600 号 6 号楼

615 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金属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说明：本次增资对象浙江铜箔少数股东中的陈晓系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温州欧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瓯秀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公司核心员

工成立的持股平台，为公司关联方。 

9、财务指标：浙江铜箔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暂无主要财务指标。 

10、增资方式：自有资金出资 

11、本次增资前后浙江铜箔股权结构 

（1）增资前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金

额（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

额（万元） 
持股比例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

份有限公司 
18,500.00 4,625.00 13,875.00 69.81%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金

额（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

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陈晓 4,000.00 1,000.00 3,000.00 15.09% 

温州欧锦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 300.00 900.00 4.53% 

温州瓯秀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200.00 600.00 3.02% 

温州市瓯江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 500.00 1,500.00 7.55% 

合计 26,500.00 6,625.00 19,875.00 100% 

（2）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金

额（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

额（元） 
持股比例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

份有限公司 
30,500.00 74,419,014 230,580,986 78.82% 

陈晓 4,000.00 10,000,000 30,000,000 10.59% 

温州欧锦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 3,000,000 9,000,000 3.18% 

温州瓯秀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2,000,000 6,000,000 2.12% 

温州市瓯江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 5,000,000 15,000,000 5.29% 

合计 38,500.00 94,419,014 290,580,986 100%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陈晓 

陈晓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浙江省

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陈晓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169,183,6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71%，为公司控股股东。 

2、温州欧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凌 

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19 日 

合伙期限：2022 年 8 月 19 日至长期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昆鹏街道瓯锦大道 5600 号 1

号楼 610 室 

https://www.qcc.com/firm/8ea49ee92dc46e2ed8e847176cd04f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8ea49ee92dc46e2ed8e847176cd04f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8ea49ee92dc46e2ed8e847176cd04f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8ea49ee92dc46e2ed8e847176cd04f9b.html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投资人及关联关系：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与公司关联关系 

1 陈林驰 董事 48 4.00% 关联自然人 

2 严学文 董事 48 4.00% 关联自然人 

3 韦少华 董事 48 4.00% 关联自然人 

4 周庆清 董事 30 2.50% 关联自然人 

5 樊改焕 董事 48 4.00% 关联自然人 

6 胡春琦 监事 48 4.00% 关联自然人 

7 张辉 副总裁 24 2.00% 关联自然人 

8 黄建斌 副总裁 24 2.00% 关联自然人 

9 庞昊天 副总裁 36 3.00% 关联自然人 

10 穆成法 副总裁 48 4.00% 关联自然人 

11 张权兴 财务总监 5 0.42% 关联自然人 

12 范承成 副总裁 48 4.00% 关联自然人 

13 陈家帆 研究院副院长 48 4.00% 关联自然人 

14 其他 11 名核心人员 - 697 58.08% 无关联关系 

合计 1,200 100.00% - 

注：陈林驰和陈家帆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晓和林萍之子。 

财务指标：温州欧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暂

无主要财务指标。 

经查询，上述人员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充分考虑浙江铜箔项目建设及未来经营情况，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原

则，由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公司按 4.26 元/每 1 元注册资本认缴浙江铜箔新增注

册资本；同时，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浙江铜箔未同比例

增资股东同意放弃相应权利。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方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浙江铜箔增资 12,000 万元，其中 28,169,014

元计入注册资本，91,830,986 元计入资本公积。浙江铜箔其他股东陈晓、温州欧

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瓯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

州市瓯江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

铜箔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625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94,419,014 元，公司对浙江铜

箔的持股比例由 69.81%增加至 78.82%。 

2、增资方式：货币资金 

3、协议生效：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协议各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之

日起生效。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是为了保障浙江铜箔投资建设的年产 5 万吨铜箔生产基地项

目顺利推进，有利于公司在铜箔领域的业务运营，促进铜箔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符合公司股东的共同利益。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额度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增资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增资方式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铜箔仍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外，2024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与

陈晓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600.76 万元；公司与温州欧锦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本次事项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晓、严学文、陈林驰、韦少华、周庆清、樊改焕回

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是充分考虑浙江铜箔项目建设及未来经营情况后作出的

审慎决策，有利于公司在铜箔领域的业务运营，促进铜箔项目的进一步发展，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增资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本

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监事胡春琦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

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浙江铜

箔增资因涉及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充分考虑浙江铜箔项目建设及

未来经营情况，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由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

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未同比例增资股东同意放弃相应权利。交易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回避表决，且已经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审议程序，未

来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温州宏丰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杨   威                   毛传武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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